非公开招标方式采购公示表


	根据《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政府采购管理制度》规定，对于《2026年公示通告刊登服务》项目，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光明管理局拟采用单一来源方式采购，现将有关情况向潜在政府采购供应商征求意见:

	采购项目名称 ：2026年公示通告刊登服务
项目预算限额：30万元

	采购项目描述：(背景、内容、成果、数量、简要技术需求等)
一、项目背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和《深圳市城市规划条例》等有关规定，城乡规划（总体规划、次分区规划、法定图则、详细蓝图等）报送审批前，组织编制机关应当依法将城乡规划草案予以公告，并采取论证会、听证会或其他方式征求专家和公众的意见，公告时间不得少于三十日。该环节是涉及规划调整的项目开展规划用地审批的法定前置条件。
为规范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公告活动，增强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促进依法行政，市政府于2000年10月20日发布《深圳市人民政府公告管理规定》（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95号）。根据该规定第五条，市政府明确在《深圳特区报》、《深圳商报》发布政府公告。
目前，光明区肩负建设世界一流科学城和深圳北部中心的战略目标和重大使命，重大重点项目与日俱增，为确保涉及规划（法定图则、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项目的顺利推进，须做好规划公开公示工作。
二、项目内容
1.项目成果要严格依照国家现有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要求，符合相关的技术规范和标准。
2.根据采购方的要求，在市级传统媒体（深圳特区报、深圳商报）刊登相关公示通告内容。
3.工作内容主要包括公示通告的版面设计、版位安排、内容校对及刊登后回访等。 
三、项目成果、数量
1.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光明管理局2026年公示通告刊登服务项目验收报告
2.成果形式具体为所有刊登任务的纸质版及电子版报样。


	拟定供应商名单：
深圳报业集团

	申请理由及相关说明：
深圳报业集团为中国十大报业集团之一，是我国规模最大、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党报传媒集团之一，旗下深圳特区报、深圳商报等9报5刊1个重点新闻门户网站，1家出版社以及系列新媒体，影响辐射全国。
市政府于2000年10月20日发布《深圳市人民政府公告管理规定》（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95号）。根据该规定第五条，市政府明确在《深圳特区报》、《深圳商报》发布政府公告。由于《深圳特区报》、《深圳商报》均为深圳报业集团的旗下报刊，考虑到集团传媒手段和方式的影响力和辐射度，拟按单一来源采购的方式确定由深圳报业集团承担本项目。

	征求意见期限：
从2026年 月 日起至2026年 月 日止

	联系方式：
采购人: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光明管理局
联系人：巫工
[bookmark: _GoBack]　　地址：深圳市光明区华夏路土地储备大厦(邮编518107)
　　联系电话：0755-23466422

	备注：潜在政府采购供应商对公示内容有异议的，请于公示之日起至期满后两个工作日内以实名书面（包括联系人、地址、联系电话）形式将意见反馈至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光明管理局。



